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填表说明
[bookmark: OLE_LINK1]1.内容需电脑誊写，填写后不能改变审批表基本样式，可参考附件4；
2.内容需与学工系统中填写内容保持一致，其中，
“学历”填报内容为：本科；
“政治面貌”填报内容为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其他中的一个；
“毕业去向”填报内容为：境内升学、境内就业、境外留学、自主创业、其他中的一个；
“所获荣誉”指的是大学以来获得的奖学金、竞赛成绩、荣誉称号等，建议选择最重要的8个以内荣誉，每个荣誉均分行填写；
“主要事迹”以第一人称填写个人大学就读期间的全面发展，字数在700-800字之间；
“本人签名”请手写，字迹清晰可识别，填表日期为2026年5月10日之前；
“照片”粘贴本人电子版证件照，务必彩色打印，不用粘贴实体照片；
“院系意见”学生提交学院后，由学院填写，填写内容为：同意，学院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字，可手签章，日期统一填写为2026年5月15日，加盖学院公章，务必确保公章清晰可识别。
[bookmark: _GoBack]审批表一式一份、仅限两页、长边翻面正反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、彩色打印，不可更改审批表基本样式、字体，打印后注意查看表头和字段的字体是否正确。

